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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全局势与核威慑的道德选择

刘　 利　 乐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 　 有核国家的核威慑战略选择能够影响核安全局势。 人类迫切需要认真反思应该如何选择核威慑政策及其行

为方式以促进核威慑的战略选择转向道德选择。 合道德的核威慑选择有利于制止核讹诈与核战争,从而在错综复杂的国际

社会中维持稳定秩序,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同核国家的核威慑选择表征着不同的道德水平,中国“最低限度核威慑”代表

着人类对核武器的最高实践理性水平。 “最低限度核威慑”蕴涵着最大程度地减少任性、最大限度地约束行为、最大努力地自

我否定。 在核武器无法彻底消除的前提下,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核安全秩序是拥核国的应有之义。 各国需要从责任伦理、制
度伦理与交往伦理层面构建健康合理、公平正义的核安全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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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威慑自产生起就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重大战

略,对人类的生活与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冷

战的开始与核威慑紧密相关,冷战的结束与核威慑

也不无关联。 核威慑塑造了大国关系,维护大国间

的战略平衡,有效抑制了世界大战的发生。 但是,滥
用核威慑也会给世界核安全局势带来负面冲击。 过

度发展核威慑力量会导致国民经济畸形发展,这也

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冷战之后,核威慑的滥用

刺激了一些国家觊觎核武器,核扩散难以遏制,地区

的核冲突呈不断升级之势,高悬于人类头顶的“达
摩克利斯之剑”摇摇欲坠。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曾表示,当前世界对核武器的担忧已达到冷战结束

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 因此,人类迫切需要认真反

思应该如何选择核威慑政策及其行为方式,增强对

核武器的实践理性,促进核威慑的战略选择转向道

德选择。

一　 世界核安全局势

当前世界正面临一股逆全球化的冲击,一些国

家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领域采取与世界历史趋

势相违背的举动。 在经济上,一些国家奉行保护主

义,屡次违反国际规则发动贸易战,国际贸易秩序遭

到破坏;在政治上,一些国家奉行单边主义,强行退

出国际协约;在军事上,一些国家奉行霸权主义,不
断挑起军备竞赛,制造军事威胁;在文化上,一些国

家奉行封闭主义,大肆渲染民粹主义,煽动排外情

绪。 逆全球化给我国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秩序

带来重大挑战[1]。 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

推动影响,逆全球化对全球核秩序带来巨大冲击。
一是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 目前美国与俄罗斯均无

意继续裁减核武器,双方的核军备竞赛有愈演愈烈

之势。 美国更是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中
导条约》,并升级开发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 二是

地区核问题不断升级。 核威慑对地区的稳定也带来

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在中东地区,美国与俄罗斯利

用核威慑能力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大规模的军事冲

突,使得叙利亚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统一战争,国家

内乱给国民带来深重灾难。 在美国的高压制裁之

下,伊朗宣布中止履行《伊朗核协议》,核扩散态势

不断强化。 朝鲜单方面发展核武器以谋求核威慑能

力,这给美国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提供了所谓

“借口”,客观上打破了东北亚的核战略平衡。 三是

核恐怖主义幽灵未散。 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始终未放

弃谋图核武器的阴谋,人类面临了核恐怖主义的威



胁。 就我国的核安全局势而言,美国在 2017 年《国
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所谓的“美国优先”,还在

《美国 2018 核态势评估报告》中把俄罗斯与中国列

为最重要的核战略竞争对手。 美国兰德公司曾称,
随着中美贸易冲突的升级,中美之间可能会爆发战

争,核威慑使用的可能性也会增大[2]。 可见,当前

的国际核安全局势并不乐观,我国面临着重大的核

安全挑战。
总体而言,当前世界的核安全局势严峻,人类需

要重新审视自身对核武器的思想观念,建立更加有

效的核安全体系。 究其原因,当前世界核安全问题

产生的根源在于不公平的核安全体系。 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后由美国主导,全球逐渐在国际核安全领

域建立了一套管制机制,初步形成了国际核安全体

系。 由美国主导建立的核安全体系在防止核扩散等

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

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这一核安全机制和体系越来

越难以适应世情的新变化,其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公

平正义问题越来越突出。 “当前,国际核安全环境

正在发生一些重要变化,全球核治理应该在更好地

反映国际社会的利益需求、更好地体现公平和正义

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3] 具体来说,由美国主导的

核安全体系在公平正义方面存在以下突出问题:第
一,核不扩散上的双重标准。 美国等以核安全的名

义要求叙利亚、伊拉克、伊朗、朝鲜不能发展核武器,
却纵容以色列拥有核武器。 在印度研发核武器之

初,美国采取了强硬的制裁态度。 而随着国际形势

变化,美国意欲借印度牵制中国,最后默认了印度的

核试验。 这种双重标准体现了美国的霸权主义,并
不是注重核安全控制的公平正义。 第二,在核裁军

上的实用主义。 美国推进核裁军根本上还是想取得

国家战略优势。 由于美国是核超级大国,它的常规

武力也非常强大,因此通过核裁军的控制实际上可

以取得战略优势。 美国只强调核裁军,却并不推进

常规武力裁军,而它一旦取得战略优势就大力开发

技术核武器,这反映了它裁军的实用主义取向,并未

履行核大国应有的责任担当。 美国等侧重核武器的

限制与升级,却忽视其他国家的能源需要与发展权

利,阻止了核技术的向善发展。 第三,核威慑战略上

的强权主义。 核武器作为核技术发展带来的结果,
它本身并没有道义问题。 正是由于人在控制和利用

核武器的方式上存在不公平与道德堕落,才使核武

器数量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美国将核威慑作为国家

安全的基石,将它作为维护自身绝对安全的工具。

在处理一些国际争端中,美国动辄启用核威慑力量,
刺激其他国家发展或升级核武器来谋求战略安全平

衡。 可见,美国的核安全治理仅仅反映了自身的安

全利益,并没有尊重他国的核安全需要与核和平利

用的权利,而美国滥用核威慑力量与战略是核不扩

散与核裁军问题难以解决的现实诱因,也为核恐怖

主义提供了滋生的温床,这是导致国际核安全局势

不稳定的总根源。 人类应该更加关注自身利用核武

器的方式,增强核威慑的实践理性能力。

二　 有核国家的核威慑战略选择

目前世界 9 个拥核国家都采取了不同的核威慑

战略。 美国采取了“先发制人”式核威慑战略,强调

美国利益优先,不接受道德约束,这是基于强现实主

义的选择[4]43-79。 英国与法国采取了有限制性的核

威慑,降低对核威慑的依赖,但不承诺“不首先使

用”核武器原则[4]114-176。 以色列由于核武器来源的

非法性,采取了模糊战略,它通过暗示使用核武器来

达到威慑目的[4]178-197。 英国、法国、以色列都是基于

弱现实主义的选择。 俄罗斯由于受北约的战略压

制,基本采取“对等威慑”战略,主张进行相对等的

报复,在战略上基本处于守势[4]82-112。 印度与巴基

斯坦由于没有处于世界政治经济争夺的中心,双方

都采取了较低限度的核威慑[4]198-278。 中国则一直坚

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或地区使用

核武器”的基本原则,维持最低限度的核威慑[4]3-41。
因此,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倾向于和平主义的选择。
朝鲜由于核武器不足以及核威慑战略上的不成熟,
选择了大规模报复威慑战略,因此是现实主义

的[4]282-310。 核威慑战略选择的多样化反映了道德选

择上的多样性,这种道德选择的多样性也恰恰反映

了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元化的背景下核威慑道德

问题的复杂性。 实际上,9 个拥核国之所以选择不

同的核战略,都是因为它们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和

国际法与实力等各方面也不相同的原因。 例如,以
色列、朝鲜、印度、巴基斯坦由于法理上的障碍,并没

有发展出成熟系统的核威慑理论。 俄罗斯的“对
等”性威慑战略,实际上与美国尼克松政府时期的

现实威慑战略有相似之处,都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相对等的核打击,这是由于俄罗斯的综合国力难以

支撑强大的核武库。 中国奉行最低限度核威慑政

策,是因为它并不追求发展核威慑的战略理论,而比

较注重核威慑政策选择的道德意义。 这除了政治军

事因素的影响外,还与中国传统的崇德尚和文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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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和谐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和核武器库体量存在密

切关联。
英、法、美三国作为最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

冷战中受到前苏联的核威胁程度最高,形成了较系

统的核威慑战略。 美国为了维护二战后在欧洲的领

导地位,承诺为盟友提供核保护伞,因此奉行延伸性

核威慑政策。 由于美国地理位置远离欧洲战略争夺

中心,它在冷战初期处于核竞争优势地位,受到的核

威胁较少,因此采取了大规模毁灭战略。 而随着美

苏核战略力量的平衡,它才逐渐采取相对温和的现

实威慑战略与灵活反应战略。 由于英国有英吉利海

峡的天然屏障,与苏联的常规军事力量距离最远,因
此它维持着较低水平的核威慑,即通过拥有适当数

量的核武器而使对方不敢冒险攻击英国本土[5]。
英国的核威慑政策并没有申明不首先使用和不对无

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相比中国的核政策它具有更大

的灵活性,因此是较低限度的而不能说是最低限度

的。 法国腹心受到苏联军队的直接威胁,与苏联的

军事力量差距较大,因此需要采用比较主动灵活的

有限核威慑政策。 它就是对核威慑的目的本身进行

限制,手段上要尽力阻止核战争,通过裁军手段、外
交手段等削弱威慑的地位、提高防御的地位[6]。 简

而言之,可将美、法、英的核威慑理论分为最大限度

的核威慑、有限核威慑、较低限度的核威慑[7]。 可

见,核威慑的选择受地缘政治、思想文化、战略力量

与安全环境的综合影响。 从核威慑的道德约束程度

来看,美国的核威慑政策受弱势的道德约束,它主张

利用核武器来维护国家利益,提倡有限核战争,用核

优势来掌握外交与战争的主导权。 法国则主张一种

较强务实的核道德要求,提出要对核威慑的目的、动
机进行道德限制。 英国表现出和平主义取向,所以

推行较低限度的核威慑。 最大限度的核威慑政策没

有坚持核威慑的防御性本质,其目的在于利用核武

器塑造国际关系。 这种核威慑只能是保全短期的国

家政治利益与安全利益,而不能维护国际核安全局

势稳定的长期利益,因此是缺乏政治理性与道德理

性的表现。

三　 最低限度核威慑的道德选择

我国在 1964 年研制成核武器之后就立即宣布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

用核武器”的核政策。 在 2018 年第 54 届主题为

“失控的核安全”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我国再次旗

帜鲜明地主张,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维持最低限

度的核威慑,积极推动实现世界无核化,力求实现持

久和平和普遍安全。 总体而言,我国的最低限度核

威慑政策是所有核国家中自我约束程度最高的核战

略选择,代表着人类对待核武器的最高道德水平。
最低限度核威慑政策是我国面对国际核安全局势与

核战略竞争作出的道德选择,它蕴含丰富的伦理

意涵。
首先,“最低限度”主张最大程度地减少任性。

核威慑的滥用根源在于任性意志的驱动,它是指行

为动机缺乏伦理规导。 最低限度的核威慑就是要维

护和平、反对霸权主义。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第

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以下简称《声明》) 中指出:
“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

能,要使用核武器。 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
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 [8] 可

见,中国核威慑的目的就是要阻止核武器的使用,消
灭核武器。 同时,《声明》指出,“在核武器问题上,
中国既不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投降主义

的错误。 中国人民是可以信赖的。” [8] 在这里,冒险

主义显然是核现实主义,投降主义就是核和平主义,
我国主张的就是维持最低限度的威慑意志,抑制军

国主义与霸权主义。 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战

略,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在核战争问题上的具体体

现。 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这是马克思主

义者对待战争的根本态度。 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
具体就是通过最低限度的核威慑来抑制对方的核战

争冲动。 这种最低限度的威慑意志就是为了正义与

和平义务的善良意志,它并不掺杂霸权牟利的私欲。
因此,最低限度的核威慑就是促使主体革除任性意

志,使行为目的与履行义务相统一。
其次,“最低限度”强调最大限度地约束行为。

根据核武器的使用原则,当前世界 9 个有核国家的

核战略可分为两类:一类立足于“首先使用”,属实

战、进攻型核战略;一类以“不首先使用”为原则,属
防御反击型核战略。 在代表性的 5 个核大国中,美、
俄、英、法四国的核战略都属于第一类。 只有中国一

贯坚持“不首先使用”原则。 我国在 1964 年原子弹

爆炸成功后第一时间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

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基本主张保

持至今并未改变。 从行为的自由程度来看,美国的

先发制人式核威慑主张最大效率地利用核武器的功

能。 俄罗斯为了与美国取得战略平衡,也不放弃先

发制人式核威慑。 英国虽然维持了较低限度的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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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但是并不遵行“不首先使用”原则,因此它并不

是最低限度的核威慑,只不过是物质形态上的最低

水平,而不是意志形态上的最低状态。 可见,只有我

国的核威慑政策在外在武力与内在意志上是完全属

于消极意义的,它最大限度地限制了核军事行为。
最后,“最低限度”表征最大努力地自我否定。

“最低限度”表示主体要尽可能不使用这种手段,也
就是主体处于自我否定的过程中。 不首先使用是为

了不使用,不使用是为了不需要用。 “最低限度”表
明核威慑这一手段本身不是人类真正需要的,它的

现实性也处在一个不断消亡的阶段。 实际上,最低

限度的核威慑需要主体积极推进核裁军来保持最低

限度的状态。 只有不断地控制核扩散,推进核裁军

才能使威慑接近最低限度。 所以说,最低限度的核

威慑意味着核威慑主体对手段的自我消除行为的自

主与自为,体现出强烈的自律精神与主体意识。 正

如《声明》所言,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灭

核武器[8]。 核武器的消除过程实际上是人自身的

否定过程。 人类只有将战争的冲动从自身意识中根

除,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核武器。 否则,即便是一时的

核裁军成功,只要武力冲突升级,核武器又可以马上

被制造或使用。 因此,最低限度的核威慑与世界无

核化、人类实践理性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

四　 构建公平、合作、共赢的核安全秩序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上提出,加
强国际核安全体系,是核能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

提,更是推进全球安全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完
善世界秩序的重要环节[9]。 他主张构建公平、合
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并倡议学术界树立核安

全意识,积极开展核安全学术研究。 如果核秩序没

有安全可言,那么核威慑就没有任何现实价值。 只

有在保持稳定的、安全的核秩序前提下,核威慑才可

能产生现实价值,核威慑的风险才能得到有效管控。
在核武器无法被彻底消除的前提下,构建核安全秩

序是拥核国的应有之义。 各国需要从责任伦理、制
度伦理与交往伦理层面构建健康合理、公平正义的

核安全秩序。
(一)树立正确的核安全观

责任伦理是韦伯(Max Weber)首先提出的概

念,它强调在行为之先顾及后果[10]。 责任伦理正是

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照,它内含他者意识、风险意

识,不同于利己主义的“我者”思维,它符合当下科

技时代的内在精神要求。 核安全观是核威慑的核心

价值观念,它直接影响主体的行为边界以及对行为

的预测态度。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核
安全领域的威胁和挑战层出不穷,核意外事故时有

发生,核恐怖主义仍然是重大威胁。 核军事活动是

具有高风险的人类活动,因此在国际制度规范乏力

的情况下,从责任伦理的角度来建构正确的核安全

观至关重要,它有利于增强安全的伦理底蕴,并增强

主体的责任感与风险意识,使“人的安全”成为核心

的价值追求。 正是基于此,习近平提出要“坚持理

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将核安全进程纳入持续

健康发展轨道。” [9]

责任意识是正确安全观的道德基础。 习近平强

调:“核安全首先是国家课题,首要责任应该由各国

政府承担。” [11]责任意识是核风险管控的核心要素。
责任意识就是核威慑主体对行为道德准则的自觉认

同,它促使主体作出出于自由意志的自觉自为的行

为决策。 即便决策者设法强化核武器的安全管理与

核威慑的控制机制,但如果决策者责任意识缺失,也
同样容易导致核威慑战略决策与风险管控缺乏价值

目标。 决策者责任意识的缺失会导致核威慑的任性

意志膨胀,容易引发各种伦理问题。 因此,核威慑决

策者应该增强责任意识,自觉规避核威慑的风险,强
化面向未来和全人类的责任精神。 可见,维护核安

全秩序是拥核国家的重要责任。 世界核安全峰会已

成功举办四届,核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 我国

积极承担核国家的责任担当,主张核安全是现实核

能与核技术持续利用的重要前提,努力监管核材料

与核设施安全,积极开展核安全与核应急的交流合

作,为维护世界核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人的安全是正确安全观的价值核心。 由于安全

是人的内在需要,安全在某种程度是一种主观体验。
因此,安全实际上是主体需要与客观属性的统一。
从主体的角度来看,安全可以分为人的安全和国家

的安全。 人的安全的基本要求就是保护人权。 国家

的安全主要是指国家利益与国家维护利益的能力没

有受到威胁或伤害。 人的安全与国家的安全这两种

概念既有内在联系又不相同。 人的安全主要是一个

法理与伦理概念,而国家的安全则是一个政治概念。
人的安全是国家的安全的目的,国家的安全是维护

人的安全的手段。 如果为了国家的安全而牺牲人的

安全,那么国家行为就失去了价值目标。 滥用核威

慑根源在于安全观念的错位———主体过度依赖工具

理性来维护自身安全,这造成其价值目标的丧失。
然而,国家的善在于把人作为目的,成为服务人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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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核霸权主义者在工具理性的压制下已成为物化

的存在物。 国家已成为保护少数人安全的工具,而
不是保护人的自由、安全等基本人权的工具。 人的

安全被忽视,人的价值与尊重被贬低。 实际上,“人
的安全与人的权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无论在国

内还是国际,安全的充分保障便是人的权利的充分

保障[12]。 正确核安全观就是核威慑主体把人的价

值重新回归本位,使核威慑成为实现人的安全需要

的工具,它能够增强主体积极防范核威慑风险的主

观能动性。
(二)建构公平正义的核安全制度

制度伦理就是制度所包含的道德价值诉求与道

德价值评价的标准。 制度作为人类社会的规范性存

在,它本身根据人的价值需要而规制,其中的道德价

值是制度设计的基石[13]。 任何制度都不是永恒不

变的,它的完善需要在一定的道德评价中进行。 可

见,制度伦理就是用制度来实现人的目的性和用伦

理来实现制度的合理性的辩证统一过程。 国际核安

全秩序主要是由系列制度规范构筑的,它是国际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

作用。 国际核安全秩序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发展起来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的发

展,国家间的合作趋势增强,国际核安全制度成为提

高合作效率和减少国家运行成本的现实需要。 因

此,核制度体系的合理性与稳定性需要制度伦理的

规约与强化。 实际上,稳定合理的核制度体系有利

于减少核冲突,降低核威慑的风险。
《核不扩散条约》是国际核安全机制的基石,它

确定了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的责任与义务。 它使无

核国家发展核武器会承受国际社会的压力与法理上

的障碍,在防止核横向扩散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而由于核制度在根本上需要由人来制定、执行与完

善,核安全制度的运行就可能会产生伦理问题。 当

前世界核秩序失衡的重要原因在于核制度设计与执

行的不公正。 由于《核不扩散条约》强化了有核国

家的最大利益,而只保护了无核国家的最小利益。
一些核大国在执行条约时奉行双重标准,对以色列、
印度采取了纵容或默许的态度,而对伊朗、朝鲜则极

限施压,这种不公正的态度造成了新的不平等。
1996 年联合国通过的《全面禁止核试验》为防止核

纵向扩散提供了重要制度设计,建立了一整套监测、
核查制度。 但是由于美国国内的法律机构不通过该

条约,致使其至今没有生效。 虽然国际社会存在一

定的核安全机制,但是由于一些国家的执行不到位,

导致了核安全合作的效率降低。 针对核威慑本身的

国际制度规范并不健全,并没有成熟的安全机制。
拥核国有核威慑的能力,但是并没有对这种能力进

行合理限制,这正是核安全制度中的不合理之处。
正如罗尔斯( John Rawls)所言,公平正义是社

会制度的首要德性[14]。 核威慑的安全、沟通、信任

机制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制度体系之内。 随着经济全

球化、政治多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任何不依靠核

合作的国家都无法获得真正的核安全。 而国际社会

要想维持合作体系,就必须要保持制度体系的正义

性。 没有正义的核制度基础,任何核安全机制都无

法持久运行。 因此,公平正义是核制度伦理的核心

要义。 实际上,合作需要建立在共识和规范之上,而
合作共识和合作规范的实质即是正义。 罗尔斯认为

合作体系的存在依赖于正义原则,正义为善划定了

必须遵守的边界[14]。 他还认为正义感是形成善观

念的一种重要的有利条件,通过有效的正义感可以

创造更好的制度稳定性[15]。 可以说,正义规则与正

义感对合作的稳定性构建至关重要,它限制不同人

们在安全观念上的善分歧,使善事物能够存在一个

普遍的善的共识,从而促进和维持安全合作。 因此,
国际社会需要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核制度体系来增

强核安全秩序的稳定性。 拥核国通过《核不扩散条

约》获得了核威慑的合法性,就应该积极为无核国

家提供核军事安全保护与核和平技术支持,使核威

慑的权利与义务符合公平正义的平衡关系,让全球

共享核技术带来的安全效益。 正因如此,习近平总

书记在世界核安全峰会上提出要同各国一道推动建

立“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 [11]。
(三)协力打造核安全共同体

习近平在世界核安全峰会上提出:“在尊重各

国主权的前提下,所有国家都要参与到核安全事务

中来,以开放包容的精神,努力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

体。” [9]过分依赖主客二分思维的工具理性,只会拉

大我者与他者距离。 当这种疏离超过共存的场域

时,他者的离场会造成我者的恐惧与本体性安全的

丧失。 因此,这就需要强化交往伦理,构建核安全共

同体,培固安全的合作基础。 交往伦理是在现代性

的风险中产生的,它是对工具理性危机的拯救与疏

解。 交往伦理从主体间性出发来建构行为规则,试
图纠治现代理性主义的绝对化倾向。 交往理性是语

言性的、主体间性的,其功能取向不是征服与宰制,
而是理解与沟通[16]。 实际上,语言也是实践的产

物,核威慑内在地需要交往理性的导引才能发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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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因此,通过交往伦理来构筑核安全共同体的

伦理基础具有奠基性的价值意义。
共同安全是核安全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我者通

过他者而证成,我者的“本体性安全”与他者也是处

在共在之中[17]。 任性的核威慑的最终结局就是

“物”控制“人”。 主体只有意识到“我者”对“他者”
的责任、“他者”对“我者”的本体性确证意义,才能

找到我者的“本体性安全”。 人类自身应从核威慑

的异化力量中觉醒,用“类我”的精神力量去克服

“自我”的脆弱,用自觉自律的自由意志约束任性核

威慑的权力意志,深化“共生”意识,在共生共存的

命运与价值共同体中完善“类我”的善良意志。 因

此,核威慑不在于追求绝对的核安全,而在于我者与

他者的共同安全,在于促使“类我”精神的坚实发

展,在于使核集体安全升华为具有价值认同感与价

值归属感的价值共同体。 换言之,要摒弃过分依赖

工具理性的对抗性安全观,促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

性协调发展,使发展和安全并重、权利和义务并重、
自主和协作并重、治标和治本并重,强化核安全意识

与风险意识,使核威慑的利用控制在人类的理性能

力之内,促使自由意志成为维护正义与和平的善良

意志。
合作安全是核安全共同体的价值要求。 核威慑

反映人类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人类的理性显得

发展不够充分,既不能摆脱国家利益结构的束缚,也
不能使“类利益”成为首要的价值目的。 人类的理

性发展需要合作交往的推动。 合作实际上是指作为

主体的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为达到某一共同目

的而发生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协调的联合行

动,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特性[18]。 同时人性存在自利

性与利他性,个体性与整体性的二元结构也可能会

造成冲突。 因此,人性基础使核威慑的合作成为一

种内在需要。 在当前的核安全合作实践中,由于缺

乏外在的规范约束以及国际信任机制的不完善,一
些拥核国家之间的合作动机受到抑制。 这主要受制

于一些有核国家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念[19]。 因此,破
除核威慑的囚徒困境需要增强共同体意识。 实际

上,防范核威慑风险的共同体意识具有现实基础。
英法等有核国家就曾主张整合核力量,通过建立核

安全共同区来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与核武库数量。
我国就主张“核武器互不瞄准”原则,通过有核国家

的共同控制,将核风险降低。 核技术利用活动虽然

是由各国自主进行,但它却是一个全球性公共事务,
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命运[20]。 因此,有核国家应该

遵循交往伦理,扩大合作范围,增强共同意识,积极

构建核安全共同体。

五　 结　 语

当今世界,人类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

的国际核安全局势并不乐观。 在核武器无法被彻底

废除的历史条件下,合道德的核威慑选择有利于制

止核讹诈与核战争,从而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

维持稳定秩序,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国面临着

重大的核安全挑战,这需要我们对核威慑战略进行

合理正当的道德抉择。 面对核霸权主义的战略安全

挑战,核威慑或许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21],其
目的是为了抑制恶行。 核威慑的道德选择对维持核

秩序的安全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任性的核

威慑只会刺激主体权力意志的膨胀,并不利于世界

无核化的推动。 有核国家应强化核威慑的道德选

择,增强人类利用核武器的实践理性,促进核技术的

向善发展与和平利用;应强化核威慑伦理约束,也应

该积极创造和平条件,稳步推进世界无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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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uclear Security Situation and Moral Option of Nuclear Deterrence

LIU Li-l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strategic option of nuclear deterrence by nuclear states can affect the nuclear security situation. It is urgent for
Human to rethink on how to choose the nuclear deterrence policy and its behavior, to promote the strategic option of nuclear deterrence
to the moral option. The moral option of nuclear deterrence is conducive to stopping nuclear blackmail and nuclear war, thus maintai-
ning a stable order in the complex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maintain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options of
nuclear deterrence by different nuclear states represent different moral levels. Chinas “minimum nuclear deterrence” contains rich eth-
ical implications and represents the highest practical rationality of Human towards nuclear weapons. “Minimum nuclear deterrence” im-
plies the greatest reduction of willfulness, the greatest restraint on behavior, and the greatest effort on self-denial. Under the premise
that nuclear weapons cannot be completely eliminated, building a more just and reasonable order of nuclear security is what the nuclear-
weapon states should do. Countries need to build a healthy, reasonable, fair and just nuclear security orde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
sponsibility ethics, institutional ethics and communication ethics.

Key words:　 nuclear security;　 justice;　 nuclear deterrence;　 strategic option;　 moral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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